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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国资字〔2022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校内普通周转房续租
及退租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校内普通周转房续租及退租实施方案》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湖 北 大 学

2022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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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普通周转房续租及退租实施方案

为做好校内周转房续租及退租工作，根据《湖北大学周转房

管理办法》（校国资字〔2016〕16 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续租条件：现为校内周转房承租人，第一个租期期满但

仍有住房需求，本人及配偶未购租或享受校内周转房之外其它政

策性住房及福利，且未发生周转房管理规定和协议约定的出租出

借等违规、违约行为的教职工。

二、续租租金和期限：

普通周转房最长租住期限 15 年，第一个租期期满后每 2 年

调整一次租金。租住校内周转房期间不享受住房货币补贴。申请

退租可同步申请计发住房货币补贴。租金单价见下表：

租住年份 租金单价（元/平方米·月）

第 6 年 8

第 7 年 8

第 8 年 10

第 9 年 10

第 10 年 12

第 11 年 12

第 12 年 14

第 13 年 14

第 14 年 16

第 15 年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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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续租房源：申请周转房续租的教职工，续租房源原则上

为现住周转房。夫妻双方婚前各自在校内有一套周转房的，续租

时应确定其中一套为续租房源，另一套退租。

因国家、省、市或学校统一规划及其它原因，需要收回周转

房的，学校将提前 1 个月通知承租人，承租人应按学校要求退房；

如学校周转房房源充足，承租人也可选择调整至学校安排的其它

房源。

四、退租和清退：

符合续租条件但自愿从周转房退出的教职工，夫妻双方可以

分别向所在单位申请计发住房货币补贴。

不符合续租条件的教职工，应当按规定和协议及时清退周转

房。对于周转房日常巡查中发现异常情况，经相关部门核实存在

经营、出租出借等违规、违约行为的，承租人必须严格执行清退。

对于按期完成清退且符合发放住房货币补贴政策的教职工，

可申请发放住房货币补贴；对于在规定期限拒不清退的教职工，

按周转房管理规定，学校有权直接对其收回周转房，也可以从期

满次日起 1 年内按学校确定的市场租金标准计租，逾期超过 1 年

及以上的，按级差租金（市场租金的 1.5—3 倍确定）标准计租，

同时学校将给予组织或纪律处理。

五、续租或退租办理程序：①结清首个租期水电费用；②个

人提出续租或退租申请；③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初审；④学校审

核；⑤签订续租协议书或办理退租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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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它：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和校国资字〔2016〕16

号文件执行。本实施方案由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湖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30 日印发

校对:何李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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